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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2021年瑞丽市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
立项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45号）。

2、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德政办发[2020]41号）。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省、州关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的有关要求，州委、州政府下达瑞丽市推广新能源公务用车20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完成州级下达瑞丽市公务用车领域的20辆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要明确部门职责，确保目标任务有序高效完成。
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与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20辆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作为市直部分单位更换新能源公务用车及平台保障市委、市政府办等市直部门公务出行车辆。该项目六年实施期预计经费10605760元，其中20辆新能源汽车电桩建设维护费及车辆保险费由能投公司负责。其它财政负责项目资金包含：融资租赁费每辆2999元/月，第一年缴纳保证金10000元/辆，项目第一年车辆费用共计919760元；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费，第一年需缴纳设备费760元/辆（设备费只需缴纳第一年）及运行维护费600元/辆；维修维护费预计一年30000元/辆；充电费预计一年10000元/辆；过路费预计一年5000元/辆；其它费用一年预计5000元/辆。以上费用项目第一年总计194.70万元，余下865.88万元在以后五年内预算，平均每年预算支出173.18万元。请纳入财政预算支出。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94.70万元，财政全额拨款。
项目实施计划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完成州级下达瑞丽市公务用车领域的20辆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要明确部门职责，确保目标任务有序高效完成。
项目实施成效

营造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氛围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和公共充电（换电）站辨识度，提高社会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提升城市绿色出行形象，引领汽车消费新时尚，营造使用新能源汽车良好氛围，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保障全市各部门的公务出行，保障用车单位人员用车安全，减少车辆运行维护费。
